2026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
智慧渔业建设政策
项目储备要求
一 、项目支持对象
(一)智慧渔场建设
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项目实施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：池塘养殖面积原则上不小于100亩，工厂化养殖总面积原则上不小于3000平方米，深远海养殖设施包围水体容积原则上不小于10000立方米。持有有效的《水域滩涂养殖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(海域使用权)、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等权属证明；苗种生产单位须持有效的《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》；工厂化养殖通过设施农业用地审批。
(二)循环水设施渔业建设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养殖大户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2、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设施建设，循环水养殖水体不少于5000立方米。池塘工业化养殖设施建设，养殖槽或养殖桶养殖水体不少于5000立方米，养殖面积占比不高于池塘净面积的
3、 申报单位应获得水域滩涂养殖证(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，或者可证明其水域滩涂承包经营权、使用权的其他权证及承包合同)，申报的项目应完成设施农业用地审批等前期工作(涉及苗种生产的应获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)。
二、项目支持内容
(一)智慧渔场建设
支持开展智慧渔场建设，重点聚焦水质调控、投入品投饲、病害防控、尾水治理等渔业生产关键环节，科学配备监测传感、智能增氧、自动投喂、疫病信息化防控、药残检测、视频监控等智能化装备和信息系统，提升渔业生产设施和装备智能化水平。建设要求可参考《江苏省智慧渔场建设指南》。
(二)循环水设施渔业建设
支持开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设施建设，重点支持配备投饵、增氧、尾水处理、水质监测等循环水养殖设施设备。开展池塘工业化养殖设施建设，重点支持配套增氧、投饵、集污净化、水质监测等设施设备。
三、补助标准
(一)智慧渔场建设
采用“先建后补”原则，每个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%，最高不超过150万元。主要补助智能化装备、信息系统建设等，不支持土建工程、厂房建设等。项目同一建设内容不得与其他省级财政资金重复支持。项目原则上应在立项后实施，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。
(二)循环水设施渔业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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